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醴陵市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项目申报认定评价表
	序号
	指标内容
	指标评价细则

	1
	重视情况
（20分）
	1.积极主动布局蔬菜产业建设，制定蔬菜产业发展规划。（5分）
2.自筹资金总额与市级财政资金比例不得少于1:1（15分）

	2
	产业情况
（40分）
	1.市级龙头企业或示范经营主体。（15分）
2.有一定生产规模，在区域内有一定知名度，且年综合产值达到100万元以上，具备初加工能力，建有冷链设施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（10分）
3.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，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6户以上，且为脱贫户和监测户增加收入3-5万元。（10分）。
4.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问题、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或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。（5分）

	3
	品牌建设
（20分）
	1.产品获绿色认证或有机认证的或获地理标志认证的。（5分）所获证书应在有效期内，否则不计分。
2.有自己的品牌商标。（5分）
3.经营主体参加或在辖区内举办博览会、展销会等宣传推介活动，累计每年不少于1次。（5分）
4.充分发挥线上网络平台的作用，多形式开展宣传、销售。（5分）

	4
	品质特色
（20分）
	1.实行绿色生产方式，应用有机肥、生物菌肥、生物农药、绿色防控技术等措施进行生产的（4分）。
2.建立溯源管理制度，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（2分）。使用湖南省应用系统（“智慧湘农”小程序）或手工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的（2分）。
3.生产记录完整的（3分），记录不完整的视情况计分，无记录的不计分。
4.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有记录的（3分），无记录的不计分。
5.有五年以上的栽培历史和相对稳定的种植面积（3分）；有符合本地土壤和气候特点的栽培技术规程（3分）。

	合计
	100分




